
教育統籌局通函第 326/2003號 

 
由 ： 教育統籌局局長 致：幼稚園及中、小學校監/校長

檔號 ： EMB(SD/CT)/ADM/20/5/02/1 
Pt.1 
 

  

日期 ：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日   

 
 

預防登革熱 – 學校的職責 

 

 本局在本年五月二十七日發出通函 123/2003號，向學校提供登革熱的

資料和籲請學校採取適當措施預防登革熱。又在九月及十月分別發出有關

傳真和在十月及十一月與食物及環境 生署（食環署）為學校合辦的有關

講座。現在學校應清楚明白，學校及其周圍的積水是導致蚊子滋生，傳播

登革熱病的主要媒介。 

 

2. 現隨本通函附上『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章 27條的條文詳情。

該條文闡述了處所的佔用人須負起清除積水及防止蚊子幼蟲或蚊蛹在該單

位滋生的法律責任。學校當局有責任確保校園環境清潔 生，因此，如食

環署引用上述條例向學校提出檢控時，校方須負起法律上的責任。 

 

http://www.emb.gov.hk/circular/data/embcm/embcm03123C.pdf


3. 如貴校在防蚊工作上需要專業意見，請致電食環署的電話熱線

28680000。 

 
 

教育統籌局局長 

李國生代行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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